
关于2025年度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
常见问题解答
 
为便于事业单位报送年度报告，满洲里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结合事业单位咨询比较集中的问题，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办法（试行）》等相关文件，对年度报告常见问题进行梳理汇总，供事业单位参考使用。此问题解答适用于满洲里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准登记的事业单位。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在五年有效期内，是否还要每年度报送年度报告？
根据《条例》规定，事业单位每年3月31日前，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
证书有效期内只需报送年度报告，除变更登记、证书补领、证书到期等情况外不换证。
2.年度报告应报送哪些材料？
（1）《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网上填写，该材料为公示内容）；
（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
（3）上一年度末的资产负债表（Excel电子版）及加盖本单位印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原件；
（4）有关资质认可或执业许可证明文件（业务范围不涉及资质认可或执业许可事项的除外）；
（5）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原提交的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未设定任职期限或者未超过任职期限且未出现依法应当申请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情况的除外）；
（6）住所证明（原提交的住所证明未设定有效期限或未超过有效期限且未出现依法应当申请住所变更登记情况的除外）；
（7）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文件（加盖本单位及举办单位印章的《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原件和《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互联网公示审查表》原件）。
3.报送年度报告的程序是什么？
（1）网上填写。登录“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网站（https://gjsy.scopsr.gov.cn/），在事业单位用户服务模块中选择申请年度报告，通过申领的二维码图片登录系统，填写《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并上传相关材料。
（2）下载打印。登录“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网站（https://gjsy.scopsr.gov.cn/），在事业单位用户服务模块中选择申请年度报告，用二维码图片登录后，点击表格下载，下载打印《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
（3）举办单位审查。将下载打印的《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报送举办单位进行保密审查，并填写《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互联网公示审查表》。
[bookmark: _GoBack]（4）网上提交。登录“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网站（https://gjsy.scopsr.gov.cn/），在事业单位用户服务模块中选择申请年度报告，用二维码图片登录后，将纸质版《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和《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互联网公示审查表》扫描件上传至“登记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文件”，选择提交。
（5）审核公示。满洲里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受事业单位委托，在“事业单位网上登记管理系统”上公示审核通过后的《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
（6）材料存档。将纸质《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原件和《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互联网公示审查表》原件报送至满洲里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存档，事业单位也需自行留存一份，以备后续监督抽查。
4.设立登记未满1年的事业单位是否需要报送年度报告？
 需要。2026年1月1日前设立登记的事业单位需报送上一年度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据实填写即可。
5.报送年度报告的具体时间是什么？
事业单位应于2026年1月1日-3月31日期间报送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
6.年度报告期间如有登记事项需要变更，应当先办理变更登记还是先报送年度报告？
已经审批机关发文明确举办单位调整或举办单位名称发生变化的，在报送年度报告时，应当先申请举办单位变更。其他登记情况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时，也应先申请变更登记，再报送年度报告。
7.年度报告电子版和纸质版是否都需要报送？内容是否必须完全一致？
年度报告电子版和纸质版内容一致，电子版直接通过系统填报，纸质版经盖章签字后扫描上传，并报送至登记管理机关存档。具有特殊管理要求，不能网上提交材料的涉密事业单位，需线下报送年度报告纸质材料一份。
8.发现在网上已提交的年度报告需要修改如何处理？
3月31日前，事业单位可通过电话联系满洲里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退回并自行修改后再次提交。
9.年度报告书面材料签名盖章的位置？
《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
（1）封面：“单位名称”加盖本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名；
（2）表中：“事业单位委托意见”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名、加盖本单位公章；
（3）表中：“举办单位意见”签署举办单位审查意见，加盖举办单位公章。
（4）有关资质认可或者执业许可证明文件、任职文件、住所证明等材料上传复印件的，需加盖本单位公章。
10.《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在哪里公示？公示内容有哪些？
《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由满洲里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按照事业单位委托授权意见，将有关内容公示在“呼伦贝尔市机构编制网”网站“办事大厅-公示公告”专栏，公示内容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具体内容包括：《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登载事项、开展业务活动情况，相关资质认可或执业许可证明文件及有效期、资产损益情况、对《条例》和实施细则有关变更登记规定的执行情况、绩效和受奖惩及诉讼投诉情况、接受捐赠资助及使用情况。
11.未申领或遗失二维码图片如何处理？
登录“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网站（https://gjsy.scopsr.gov.cn/）,选择“事业单位用户服务-格式文本下载”下载填写《网上登记管理系统登录二维码图片申领表》，邮箱发送至mzlbbsdkj@163.com，获取二维码图片，具体事宜可拨打满洲里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电话咨询。
12.需上传的图片(扫描件)过大,压缩后又不清晰如何处理?
进入“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网站（https://gjsy.scopsr.gov.cn/），选择“技术服务”版块“相关程序下载”，点击“事业单位图片压缩程序”，下载并安装至本地电脑。软件安装后双击图标，点击添加图片后开始压缩。压缩过的图片可在电脑C盘“SYDJ-TPYS（事业登记-图片压缩）”中浏览，完成上传。
